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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AI 生成内容（AIGC）的著作权问题引发广泛争议。本文聚焦于 AIGC 的
著作权认定标准与侵权保护路径两大核心议题，围绕其可版权性、权利归属、数据训练与内容输出阶段的侵权责
任认定等问题展开系统分析。通过对 11 份典型民事判决书的实证梳理，本文发现当前司法实践在 AIGC 作品认
定上倾向于以“人类智力贡献”为核心，强调独创性与智力成果要件的双重检验，而在权利归属上则普遍采纳“使
用者说”。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厘清了 AIGC 在输入阶段（数据训练）与输出阶段（内容生成）的侵权风险，
并指出侵权问题的系统梳理是构建有效保护路径的前提。针对数据训练中的“合理使用”争议与输出内容的独创
性判断难题，本文提出应通过有条件扩大合理使用范围、引入法定许可机制，并在输出阶段明确使用者标识义务
与平台注意义务，构建“人类主导+AI 辅助”的二元责任框架，以实现技术创新、版权保护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平
衡。本文旨在通过司法实证与理论融合，为 AIGC 著作权制度的完善提供兼具解释力与操作性的保护路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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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xponential growth of artificial-intelligence technologies has triggered intense d-
ebate over the copyright status of AI-generated content (AIGC). This article addresses two inte-
rlocking questions that dominate the current discourse: (1) the normative criteria for recognis-
ing AIGC as a copyright able work and (2) the optimal configuration of infringement rules ac-
ross the algorithmic life—cycle. Drawing on a doctrinal-empirical methodology, we systematica-
lly code and analyse eleven representative Chinese civil judgments handed down between 2019
and 2024. Our findings reveal a convergent judicial emphasis on "human intellectual contrib-

ution" as the decisive threshold for copyright ability. Courts apply a dual test that requires bo-
th original expression and a demonstrable trace of human mental labour, while overwhelming-
ly adopting the "user—ownership" theory for initial entitlement.Moving beyond subsistence,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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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aggregate infringement risk into an input phase (data training) and an output phase (cont-
ent generation). We argue that any coherent protection pathway must first map these systemic
risks. With respect to training data, the fair—use defence remains contested; for generative o-

utputs, the key dilemma lies in calibrating originality tests when human and machine contrib-
utions are tightly coupled.To reconcile innovation incentives with right-holder interests and the
public domain, we propose a conditional expansion of fair-use pockets, the introduction of a

statutory—licence regime for text—and—data mining, and a tiered diligence obligation that obl-
iges both users and platforms to flag AI involvement. The resulting "human-in-command plus
AI-assistive" binary liability framework offers a scalable template for jurisdictions grappling wi-
th algorithmic creativity. By integrating granular judicial data with normative theory, the study
supplies an operationally viable roadmap for refining AIGC copyright doctrine in China and

beyond.
Keywords: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pyrightability; Rright-holder; Infringement deter-
mination

引言
近几年，人工智能发展迅速，2022 年 11 月，美国人工智能研究公司 OpenAI 发布了能够处

理自然语言并生成文本的人工智能工具 ChatGPT；2025 年 1 月，中国杭州深度求索公司正式推
出 DeepSeek-R1，人工智能的发展达到新的创新高度。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使得图片、文本、
视频、音乐的生成更加便捷、高效，深刻地影响教育、文学与科学艺术等多个领域，这要求知识
产权制度进行变革以适应时代的发展。

人工智能创作所引发的著作权问题，主要围绕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版权性认定、权利归属、
侵权责任的认定与承担等要点。其中，关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可版权性讨论具有重要意义，是
确定权利归属与解决相关侵权纠纷的重要前提。而对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作品认定，主要在于
其是否具有独创性并体现作者的智力成果。权利归属的争议解决有利于确定侵权责任的承担主体
以及责任分配。不同于传统创作方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创作表现为人工智能算法与用户的“共
同合作”，因而其著作权主体的认定存在争议。目前，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所面临的侵权问题存在
阶段性差异：一是在数据输入阶段，海量输入数据，或未经授权使用他人作品创建数据集并进行
机器学习模型的不同情形下，构成侵权的认定；二是在内容输出阶段，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与他人
已有作品的侵权认定，以及侵权情形发生时的权利归属、责任主体的确认。然而，目前著作权法
的保护框架尚未适应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趋势，传统制度无法有效回应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版权
争议与侵权纠纷，需要提供多元化的分析视角以及解决路径。

因此，本文通过 11 件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例进行实证分析，分析人工智
能生成内容作品认定、权利归属、责任承担的司法适用现状及特点，总结当前著作权法制度适用
的问题，探讨制度改革的可行性与必要性，同时提出针对性的解决路径。

1 理论基础

1.1 人工智能的“创作者”认定

根据传统著作权法理论，只有人类创作的作品才能被承认和保护。因而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可
版权性问题的主要争议点在于，是否应当突破传统人类主体理论认定其构成作品。当前学界对生
成式人工智能的“作者”认定争议可归纳为以下两种观点。第一，人工智能“工具说”。该观点
认为，在创作过程中，人工智能作为辅助性工具的基本角色定位没有改变，其生成能力是源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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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数据训练，在创作过程中也无法脱离人类的指令约束[1]。第二，人工智能“作者说”。此观
点认为人工智能应当被视为独立的创作主体，由于其零样本学习的能力不断发展，人工智能所生
成内容不是单纯数据的重组，而是突破人类关键词预设的独立创作。因此有学者提出，法律可通
过拟制主体将其视为非人类的创作主体[2]。

总之，对于人工智能的创作者认定，主要在于其在创作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即是否拥有自
主表达意识，对最终生成结果起支配作用，以及人类使用者预设关键词的贡献是否实质性影响作
品的表达形式。

1.2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作品”认定

著作权法旨在保护人类智力创造成果，而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因其创作过程的“人机交融”产
生了法律定性的争议。关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是否体现独创性，属于版权法所保护客体的问题，
学界主要存在以下两类观点。支持论者中，有学者通过人工智能生成过程及结果分析，认为人工
智能内容有人类贡献成分，体现了人类作者的智力成果，而著作权法所保护的智力投入不强调高
低，只需满足“最低独创性标准”即可构成作品[3]；还有学者从著作权法的激励机制层面分析，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在符合“独创性”要件的情况下，不能因其创作主体非人类而否定其成果价值。
在反对论者中，有学者从“人本主义”视角出发，认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本质上是由算法决定的，
人工智能本身不能作为著作权的“作者”，不属于作品[4]；有学者否定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可版
权性，但建议构建新的方案以承认和保护生成式人工智能研发者和投资者的劳动投入[5]。

因而，关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可版权性认定，其主要分歧点在于著作权法是否应当坚守“人
类中心主义”，将其纳入传统作品范围；还是基于激励成果价值的考量有条件地承认其构成作品，
抑或是创设新的权利保护路径。

1.3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著作权归属模式的理论

1.3.1 有限法律人格说
传统的著作权法基于“人类中心主义”，要求作品必须源于自然人的智力劳动。然而，若严

格遵循此标准，大量由人工智能自主生成的内容将落入权利归属的真空地带，这既不利于激励技
术创新，也无法妥善保障市场秩序。对此，有限法律人格说是一种对人工智能的法律地位进行定
位的理论观点，认为人工智能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和独立性[6]，能够进行独立决策和创作，因此应
该通过法律拟制来赋予人工智能限制性的法律人格。

该理论的核心在于承认人工智能在生成内容过程中并非纯粹被动执行指令的工具，而是一个
具有一定自主性的“行为体”，这种自主性使其生成物难以简单地归属于其背后的开发者或使用
者。学者成素梅与高诗宇认为，高级别人工智能的智能并非由程序员预先逐行编码设定，而是通
过海量数据训练，在复杂的神经网络中自发形成的，甚至超出设计者预期的能力[7]。从 AlphaGo
的惊世棋着到 ChatGPT 的创造性回答，都证明了其输出结果并非人类意志的直接线性延伸，而
是系统内部多重因素非线性相互作用的结果。其次，“算法黑箱”的存在使得生成过程不可追溯
与不可预测。学者孙那指出，由于算法黑箱，侵权的因果关系、过程追溯极为困难。人类使用者
提供的提示词更类似于一个“命题”或“创作指引”，而非一份详尽的“设计图”[8]。最终成果
的具体形态、风格、细节在很大程度上由人工智能根据其训练所得的知识库和内部逻辑自主决定。
这意味着人类用户无法完全预见和控制输出的确切内容，其贡献更接近于“启发”而非“创作”。
美国学者蒂莫西·L·巴特勒（Timothy l.Butler）是人工智能虚拟法律人格的早期支持者。他于
1982 年提出的“FHA”理论主张，为人工智能拟制一个法律主体身份以享有著作权，相较于将
权利赋予程序员或使用者，对现有著作权制度的冲击更小[9]。

不过有限法律人格说在当下仍面临许多现实挑战。例如，当前人工智能缺乏深刻理解任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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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和自主意识，且无证据表明其将产生此类意识，这动摇了人格拟制的根基。该理论触及“何
为生命与智慧”的根本道德与伦理问题，易引发巨大争议。因此，这些技术缺陷与伦理困境使其
难以在目前法律层面得到有效建构。

1.3.2 公共领域说
公共领域说主张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直接划归公共领域，供社会自由使用。其核心理据在于，

人工智能缺乏人类特有的意识与情感，其产出不具备可受著作权法保护的“独创性”。此外，人
工智能高度依赖本就处于公共领域的海量数据进行训练，其成果理应被视为对公共资源的再度输
出，应该归入公共领域[10]。

该学说的优点在于能最大化促进知识传播与技术普惠，但其缺陷亦很明显。一是否定了开发
者与使用者的智力贡献，有失公平；二是可能导致因回报机制缺失而造成的创新激励不足；三是
可能引发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无序滥用，反而损害健康的市场秩序。

1.3.3 人工智能开发者说

人工智能开发者说认为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归属于其开发者。作品的源头是开发者
所赋予的算法、模型与数据，其贡献具有前置性和根本性，远超使用者的操作投入[11]。这种观点
的优点在于能直接激励技术研发，且与保护人类创作者的现行法律框架兼容。

然而，人工智能开发者说也有其局限性。一方面，它可能过度放大开发者的间接贡献，而忽
视了使用者在具体生成过程中的终端控制与创造性引导，导致权益分配不公[12]；另一方面，赋予
开发者垄断性权利可能会抑制用户的使用与再创作热情，从而与著作权法促进知识传播的宗旨相
悖[13]。

1.3.4 人工智能使用者说
人工智能使用者说认为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权利归属于人工智能的最终用户，即归属于使

用者。该理论的核心依据在于，尽管开发者提供了基础算法，但真正赋予创作以具体方向、内容
与形式的是使用者。用户通过输入指令、设定参数、进行筛选与优化等一系列交互行为，将自身
的创意、审美与目的性意志注入生成过程，对输出结果产生了直接且决定性的因果贡献。因此，
人工智能在此视角下更接近于一种高级的“智能工具”，其产出被视为使用者意志与判断的具体
化延伸，权利理应由付出实质性智力劳动的使用者享有。持此观点的学者萨曼莎·芬克·郝德里克
（HEDRICK S F.）指出用户对创作过程作出了重大贡献[14]。

人工智能使用者说有其合理性，它充分肯定了使用者在引导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过程中的关键
角色，通过保障其权益有助于激发公众运用人工智能进行创作的积极性。然而，该理论也面临挑
战。其一，它可能导致权利与贡献的失衡。使用者的操作有时仅涉及基础指令输入，其贡献度远
低于投入巨大智力与资源的设计者，赋予其全部权利有失公允，可能挫伤技术研发的源动力。其
二，它可能引发责任与滥用的风险。当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涉嫌侵权时，若权利完全归于可能并不
知情的使用者，不仅会加重其维权负担，也可能因责任界定模糊而纵容恶意侵权行为的出现。

2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侵权的核心争议
目前的人工智能可以类型化为生成式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和决策式人工智能（Decision-mak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其中生成式人工
智能（下称“AIGC”）以生产内容为核心功能，其技术目标在于通过大量的数据整合和逻辑重
构创造具有新颖性的信息产品，故相较于决策式 AI 更容易衍生出法律风险。由于 AIGC 呈现的
涌现性、黑箱性、自主性等特征，其生产的虚假信息、套作作品攻陷多个领域，引发侵权纠纷。
而由于现行法律框架仍以传统的“人－人”行为模式为预设，因而在面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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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侵权情形时，现行法律呈现出明显的不适应性和滞后性，此类侵权责任的行为主体追溯、归责
原则适用和因果关系等衔接面临巨大挑战。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产出需要经历数据集创建、数据投喂、数据模型训练的输入阶段，以及
根据使用者的指令生成特定内容的输出阶段。根据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涌现性、黑箱性、自主性等
特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侵权问题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在输入阶段，由于人工智能的训练
依赖于大量数据的输入，需额外注意数据使用的合规性问题；二是在输出阶段，人工智能面临生
成内容的独创性判断困难、著作权归属的难题。

2.1 输入阶段：数据使用的合规性问题

人工智能的黑箱性使训练数据不公开，是人工智能侵权认定中的一大难题。由于生成式人工
智能需要根据用户输入的指令快速生成符合的内容，在投入使用前，一般需要经过海量的数据训
练。而这些数据普遍来自互联网上的公开信息，包括音像、视频、文本等等，但在输入数据时，
由于输入对象数量庞大，训练者往往会忽略掉数据本身的著作权保护，未经授权使用这些数据，
或者在收集数据过程中没有遵守网站的用户协议等，致使侵权问题的发生。例如，文本创作型人
工智能在训练时，往往会爬取网络上受版权保护的书籍、期刊或其他学术论文内容，而未提前获
得著作权人的许可。此时，侵权人往往会以“合理使用”为由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但“合理使用”的认定在法律上仍然存在争议。为进一步验证结论，笔者通过以下维度筛选有效
样本：首先，以“合理使用”“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为关键词；其次，案由为“著作权归属（权
属）、侵权纠纷”；最后，文书日期范围缩小到 2005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7 月 1 日，审理程
序不限。经初步检索和数据清洗后，如图 1 共得到有效案例 423 件。可以发现，合理使用被认可
的案件占比仅为 12%，判决支持率非常低，同时“合理使用”这一理由在实践中也存在被滥用的
可能性。

人工智能之所以能够自动生成内容，主要原因在于通过大规模数据模型训练，以分析学习自
然语言规律以及自主处理数据，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地涉及大量的合法作品使用。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使用他人作品创建数据集并进行模型训练并
不属于“个人学习、研究”的情形。目前学界也有观点认为，应当将该项条款中的“合理使用”
的适用场景扩大至数据训练阶段[15]。然而，这可能导致三个方面的侵权风险：首先，在爬取数据
阶段，如果企业通过爬取数据对被爬取数据对象造成实质性替代，则可能构成不正当竞争；其次，
在爬取过程中，若没有遵守网站的相关用户协议，不当地扩大爬取的对象和范围，将禁止爬取或
需征得许可的内容纳入数据集中，则可能构成对该部分内容复制权的侵犯；最后，爬取行为应当
遵循一定的技术规范，不得影响被爬取对象的正常运营，否则可能构成对被爬取对象的侵权，企
业也需承担赔偿责任。但需要注意的是，若严格禁止使用他人作品作为数据模型，人工智能开发
者只能合法使用著作权期限届满的、可公开免费使用的作品，但这些作品的思想与观点难以适应
时代的发展，不利于人工智能的学习。因此，以训练数据为目的使用他人作品是否属于“合理性
使用”存在争议。

图 1-1 “合理使用”为抗辩理由的案件的裁判结论及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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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输出阶段：独创性判断问题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独创性难以确认，加剧了问题的复杂性。在著作权法框架下，“使用”
特指对作品独创性表达的再现行为，包括直接复制或间接演绎，通常以阅读、欣赏作品为目的。
著作权法之所以规制对作品的表达性使用，主要在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是权利人通过市场交易所获
得的收益[16]，而作品传播是实现其经济价值的主要方式。人工智能使用他人作品进行模型训练，
可能由于投喂数据缺乏多样性、算法设计的非复杂性，导致生产内容与他人作品构成实质性相似。
“上海新创华公司诉 AI 科技公司案”中[17]，人工智能所生成的内容与原告“迪迦奥特曼复合型”
作品存在实质性相似，是对原作品独创性的再现演绎，并不构成侵权，但“四画家起诉人工智能
模型侵权案”中，原作者以“野兽”的形象表达“夸父的执着”“追日的负面情绪”等思想情感，
经过人工智能 Trik 生成、加工过的“夸父追日”画作中，“野兽”形象与原作者绘制的形象具
有高度重合性，此表达方式将原作品对于野兽的独创性绘制进行直接演绎，并将生成内容向不特
定公众传播，损害了原作品的商业价值，侵害了原作者的经济利益，构成对原作者作品的著作权
侵犯。而在其他案件或日常生活的使用中，即使用户输入指令后生成看似新颖的内容，也有可能
暗藏对他人作品的隐性复制，这种模糊性使得权利人和使用者都难以明确法律边界。

人工生成内容侵权案件中，区分关键在于使用人工智能生成的作品是否具备独创性。前述提
及，对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独创性认定，并不强制要求作者为民事主体，而着重关注作品本身
是否属于原创。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根据是用户输入的指令，而生成的过程依赖的则是数据训练
过程中人工智能所汲取的内容。在判断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是否具有独创性时，需要关注用户输入
的指令是否具有独创性，其输入指令后生成的内容是否具有唯一性，也即：根据用户输入的指令，
人工智能是否唯一地生成相同的作品。有部分学者的观点认为，目前市面上的主流 AI 工具大多
属于机械式生成工具，并不具备独创能力，只是根据用户的指令对开发者提前输入的数据进行拼
接或筛选[18]，这意味着在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中，有可观的一部分属于对元数据（也即可能被侵
权的原作品）的直接演绎或简单加工平移。在“伴心案”中[19]，法院首先确认原告对其通过修改
提示词、迭代图片及后期调整形成的作品享有著作权，其次，被告使用原告的作品，其展示仅进
行了简单的裁剪和素材拼贴，在互联网上传播，构成对原告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害。由此可见，
利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需要投入被认可的人类智力生成智慧成果，其生成的作品才可被认定为
具有独创性而受到保护。类似于常熟“伴心案”中被告所谓的“创作”行为，其本质上只是对人
类作品的复制和改编行为。笔者以“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生成”为关键词，以“侵权纠纷”为
案由进行搜索后进行可视化处理，可以发现相关案件在 2020 年数量达到较高，这也符合人工智
能出现的时间，图 1-2 和图 1-3 是关于作品独创性认定的相关案件可视化图表：

图 1-2 作品独创性认定的相关案件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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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作品独创性认定的部分案件摘取

2.3 输出阶段：著作权归属问题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侵权主体多元，在认定时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其开发和运用过程中涉及
多方主体，包括人工智能模型开发者、人工智能平台运营方、输入指令生成方以及最终使用方等。
各方主体行为相互交织，共同导致侵权结果的发生。目前学界对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侵权的主体
认定问题主要存在两种对立观点，分别是“权利客体说”和“权利主体说”[20]，其一方主张人工
智能因其非独立性、无尊严性、无道德性而并不具备法律上的主体地位；另一方则主张人工智能
高度拟人化、具备自主意识和实践能力因而应被赋予民事法律主体地位[21]。此二种学说的对立冲
突使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侵权在最终认定主体时，不具备同一适用的侵权责任路径。

由于人工智能生成作品具有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价值，若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权利归属
无法明确，则容易损害创作主体的创作热情与合法权益，不利于社会智能经济的长效发展。目前
学界关于权利主体认定的学说大致有三类，即使用者归属模式、所有者归属模式以及设计者归属
模式。由于使用者归属模式在学界及实务中的认可度、适用度更高，因而下文中，笔者会着重分
析使用者归属模式。

使用者归属模式是学界认可度较高，同时也较为符合我国法律实务情况的权利主体认定方式，
其核心观点为使用者是对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具有最直接、最密切的关系，因而生成的内容应当
归属于用户端。这一模式与我国当前的实务状况较为符合，根据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规定及相关的司法实践，作品的归属权通常应当归属于创作者一方（包括自然人、法人及非法人
组织），由此类比，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应当归属于适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创作者。但
此类观点的局限之处在于，缩小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著作权归属主体的范围，忽略了在人工智能
开发、运营过程中投入智力的开发者、运营者，易导致其在最终生成作品的著作权中所享有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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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权益被忽视，造成顾此失彼的权利瑕疵保护情形，也不利于保护开发者、运营者的发明热情与
技术发展。

3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侵权认定的争议分析

3.1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可版权性认定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可版权性是首先需要探讨的核心问题，在理论层面，一类观点认为，人
工智能生成内容本质上是由算法决定的，人工智能本身不能作为著作权的“作者”，不属于作品；
另一类观点认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体现了人类作者的智力成果，应当属于作品。在实践层面，
国内外司法实践有所不同。如在美国版权局对于 AI 作品的认定较为严格，如在“黎明的扎利亚
案”[22]以及“泰勒案[23]”中，否认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可版权性，即版权法仅保护人类作者的“原
创作品”，AI 工具并非完全受人类控制和引导，因而缺乏人类作者的直接创作，不属于作品。
近年来，我国有关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著作权的案件逐渐增多，笔者以“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生
成式人工智能”“AI 生成作品”为关键词，以“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为案由，得到初始化
数据 177 份，通过数据清洗进而筛选出案例 11 份，均为我国关于生成式人工智能作品认定的实
务经验。根据图 2-1，我国司法实践中认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属于作品的仅有 3 份，否认其构成
作品的有 8 份，其理由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不具备独创性、非人类作者创作以及“AI 换脸”
“AI 合成声音”等涉及人格权益的案件。

图 2-1 我国案例中 AI生成内容的作品认定情况

可见，我国司法实践中并未完全否认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可版权性，而是采取有条件的保护
模式，要求人类作者有必要的智力投入。由于我国著作权法并未明确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纳入保
护范围，实践中尚未形成统一的认定标准，现有著作权制度能否回应人工智能著作权争议以及制
度变革的必要性仍需探讨。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是否受著作权法保护，首先需要考虑其是否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条的规定，可以概括出作品的四个构成要件：一是属于文
学、艺术和科学领域，二是具有一定的表现形式，三是具有独创性，四是属于智力成果。首先，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包含文字、图片、视频、音乐等作品，其形式上与传统文学艺术作品相似，能
够给使用者带来美感体验，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往往属于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其次，“表
现形式”要件体现著作权法所保护的客体为思想的表达而非纯粹的思想[24]。在“琼瑶诉于正著作
权案”[25]中，法院认为“表达不仅指文字、色彩、线条等符号的最终形式，当作品的内容被用于
体现作者的思想、情感时，内容也属于受著作权法保护的表达。”因此，判断人工智能生成内容
是否具有一定表现形式，主要看其是否体现人类作者的思想。该要件在实务中认定较为简单。根
据图 2-2，司法实践中独创性要件在作品认定中占据主要地位，其次是智力成果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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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司法判例中作品构成要件的占比情况

在上述案例中，独创性作为核心要件，是裁判中认定作品的关键步骤，且与“智力成果”要
件相联系。因此，关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版权问题笔者将从“独创性”“智力成果”两个要件
展开讨论。

3.1.1 智力成果要件的认定标准
著作权所保护的作品应当体现自然人的智力成果，“智力成果”要件是基础性要件，其要求

作品的创作过程应当有人类的参与，体现其智力投入。因而人工智能自主生成内容不构成作品，
如“AI 合成声音”[26]“AI 换脸”[27]案例中，使用者通过“一键 AI”的功能在原有视频上直接替
换，并非创新性改编，没有体现人类作者的智力投入。在“AI 文生图著作权案”[28]中，法院认
为作品应当体现自然人的智力投入，在构思涉案图片起到最终选定的整个过程中，原告设计人物
的呈现方式、选择提示词、安排提示词的顺序、设置相关的参数、选定符合预期的图片等等均是
其智力投入的体现。因此，实践中往往将智力成果与人类的创作活动相关联，而对于人类作者在
人工智能生成作品中的智力贡献程度，仅有模糊的认定标准，即生成内容与作者的创作活动之间
具有一定的“映射性”，需个案具体分析。

3.1.2 独创性要件的认定标准
著作权法要求作品具有独创性，然而出于激励创作的目的，这里的独创性往往指“最低限度

的创造性”。独创性作为描述性概念，它表明特定作品的来源的独创性，也体现与作者可接触的
其他作品的相对差异性[29]。根据图 2-3，实践中对于独创性的认定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由作者
独立完成，二是体现作者的个性化表达。其中，“个性化”体现于作者对于作品创作的选择与编
排，能够反映作者的审美选择与构思，其对作品最终的呈现有一定的预见性。个案中需要通过分
析使用人工智能的具体步骤、流程、编排情况，来判断其是否体现作者的个性化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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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司法判例中认定“独创性”要件的裁判理由

人工智能创作形式具有特殊性，如在“AI 文生图”[6]案中，使用者本身并未实际动笔绘制图
片，也会描述图画的具体轮廓与线条等细节，因此会存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并非为人类作者独立
创作的质疑。虽然著作权法要求作品具有独创性，但出于激励创作的目的，这里的独创性往往指
“最低限度的创造性”；同时也有美国学者观点认为，出于激励的目的，践行立法宗旨的只能是
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而不能是单纯的人工智能[30]。独创性作为描述性概念，它表明特定作
品的来源的独创性，也体现与作者可接触的其他作品的相对差异性[15]。通常情况下，独创性要求
作品为作者独立创作，并反映作者的个性。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虽然是由多个主体创作，但其来源
与属性均为原创，并非复制他人作品。一方面，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可能体现自然人作者的个性化
特征；另一方面，也可能体现人工智能算法开发者的创造性。前者主要通过关键词的选择来实现；
后者主要表现为算法技术的差异性，因为在不同的生成式人工智能软件输入相同的指示词，也可
能得到不同的作品，其差异性主要来源于算法的不同。在信息时代，为使著作权法更加适应与接
受新客体，应将“独立创作”与“独创性”的概念进行区分[31]，那么对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独
创性认定，无需在意其是否为民事主体独立创作，仅需考虑其是否为“原始创作”。而当人工智
能生成内容是具有创造性的新内容，与他人已有作品存在差异性，能够体现作者的个性化表达，
则可以认为其具有独创性。

因此，“独创性”的要件不仅要求独立完成，还要求属于个性化表达。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在
人类作者参与创作活动的前提下且属于“原始创作”，可以有条件地认定其为作者独立完成；后
者需要具体分析创作活动是否体现作者的个性判断与审美选择。

3.1.3 “独创性”与“智力成果”要件区分
司法实践中对于“独创性”和“智力投入”要件的认定都需要具体分析作者的创作过程，但

二者认定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如，在“AI 文生图案”[6]中，法院认为只有具备“独创性”的智力
成果才能构成作品，不具备独创性的“机械性智力成果”应当被排除在外。因此，“智力成果”
所要求的作者的智力投入更加强调过程，即使用者有调试参数、输入提示词等行为，且该创作行
为影响生成内容的表现方式，即可认定有一定的智力投入；而“独创性”要件更强调内容，即使
用者所输入的提示词等是否反映其审美选择与个性化表达。因此，“独创性”才是人工智能生成
内容作品认定中最为核心的要件，当使用者输入的提示词具体且有针对性，可以体现用户的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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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个性特征时，人工智能所生成内容即可认定为作品。由于人工智能所生成内容也会产生超出作
者的预期，因而有的学者认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取决于算法的运行结果，人类作者无法决定最
终作品的内容与形式。这种情况下，作者输入的关键词往往宽泛且简单，难以体现其想法与构思，
属于“机械性智力成果”，不具备独创性。因此，人类作者利用人工智能工具进行创作，通过输
入提示词、调试参数等方式生成的内容，可以体现其智力投入的，属于“智力成果”；其输入的
提示词等反映人类作者的审美选择与个性化表达，具备“独创性”。

综上，著作权所保护的作品应当体现自然人的智力成果且具备独创性，前者是作品具备独创
性的前提，后者是作品认定的关键要件。因此，当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体现人类智力贡献以及作者
的个性化表达时，属于著作权法上的作品。在人工智能时代，对 AI 生成内容的作品认定有利于
扩大著作权法人类智力成果的保护范围：一方面，这鼓励人类作者积极使用人工智能进行个性化
创作，发展高效率创作模式，适应时代发展新趋势；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大规模创作
也能促进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完善，丰富数据来源，提高人工智能训练模型的质量。综上，从著
作权法制度以及司法实践认定来看，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在符合作品构成要件的情况下，具有可版
权保护的可能性。

3.2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著作权归属认定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在符合“作品”的情况下，其著作权归属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争议，
可简要归纳为以下四种类型：人工智能持有说、公共领域持有说、开发者持有说、使用者持有说
（此处使用者包含自然人、法人与非法人组织）。

人工智能持有说认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并非完全受到人类作者的控制，应当赋予人工智能
相应的法律人格以解决著作权主体问题[32]。笔者认为，人工智能持有说缺乏法理依据与实际检验。
首先，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九条的规定，人工智能并不具备法律主体资格；其次，目前国际
司法实践中未有先例，如美国《版权登记指南》中强调作者不包括非人类，其著作权法实践以“人
类中心主义”为原则[33]，故在 zarya-of-the-dawn 案中仅人类创作部分受保护。除上述案件，图
2-4 和图 2-5 归纳了美国拒绝版权登记的典型案例，进一步强化了其对人类作者的主张，同时也
影响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可版权性的认定。又如欧盟、英国、日本等普遍强调人类的创造性贡献
及人类作者身份的必要性，尚未有国家承认 AI 可以作为单独作者，且只有加拿大版权局、印度
版权局登记了“以 AI 为合作作者”的作品，因此著作权应归属于人类作者。

图 2-4 著作权属认定的典型案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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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著作权属认定的典型案例二

公共领域持有说认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应当作为公共资源，不受著作权法保护[34]。笔者认
为，公共领域持有说存在利益失衡与时代落后性的弊端。其一，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依赖于算法的
程序设计以及数据训练模型的复杂程度，若无偿使用其生成内容，则会降低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与积极性，不利于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其二，目前无数用户利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并发布在网
络社交平台上，若该生成内容无对应权属作者，则会出现侵权乱象。同时，我国《中华人民共和
国著作权法》也将产生滞后性，无法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综上，为进一步明确人工智能生
成内容的权利归属，笔者将重点分析人工智能开发者与使用者的著作权归属问题。

3.2.1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属于开发者著作权归属理论
人工智能开发者成为权利主体，具有一定正当性。有观点认为，开发者设置算法和程序，使

得人工智能根据使用者的需求所生成内容的方向是明确的，是在可预期的范围内的。若生成的内
容超出了开发者的想象，这并未发生质的改变[35]。例如，人工智能根据已有数据与使用者输入的
指令生成某一内容，即使该内容超出了开发者的想象，但其生成过程是在预先设置的算法程序内
进行，最终生成的内容可视为是开发者的意志创作[36]。也有学者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认定为天然
孳息，其权利归属可以借鉴民法上“孳息”的归属原则，即兼采“原物主义”与“生产主义”，
按“原物主义”将其归属于开发者[37]。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均存在弊端：其一，开发者的智力贡献
更多体现在算法程序的设计，而不是生成内容的独创性，不能视为开发者的意志创作。此外，人
工智能开发者对于人工智能程序本身享有排他性著作权，若开发者同时拥有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
著作权，则会破坏开发者与使用者间的利益平衡。其二，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不宜用物权的有关理
论来界定。目前学界对物的定义是有形物体，而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是由无形的知识并依附于可见
的载体表现出来的，人类无法直接占有使用。因此，不能把“作品”与“物”混同，否则会造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与物权有关理论的适用混乱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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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属于使用者著作权归属理论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并非完全由算法生成，而是基于使用者的创作行为形成。有观点认为，虽

然当代人工智能已经具备“深度学习”“深度思考”模式，可以在短时间内为使用者提供大量的
素材，但仍需使用者输入特定指令才能生成内容，其本质上是使用者利用人工智能进行个性化表
达创作[38]。不同于传统的创作形式，人工智能使用者通过输入指令、设置参数、修改内容等操作
行为就是创作本身，创作行为从“实际参与”转变成“控制工具”[39]。在“AI 文生图著作权案”
中[7]，法院认为原告利用人工智能生成图片的行为本质上是人利用工具进行创作，且在模型选择、
提示词输入、参数设置等方面进行了智力投入，体现的是原告的个性化表达，而人工智能开发者
仅是创作工具的生产者，并未直接参与到涉案图片的生成过程中，故认定原告是涉案图片的作者
并享有著作权。此外，使用者在实践中行使权利和承担义务的意愿和能力更强，如使用者对人工
智能生成内容进行不定向的网络传播，关注所传播内容的浏览量、转载量等，并在侵权发生时采
取各种维权行动。

为进一步探讨该问题，笔者按照以下维度筛选有效样本：首先，以“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著
作权归属”为关键词；其次，案由为“著作权归属（权属）、侵权纠纷、不正当竞争”；最后，
文书日期截止到 2025 年 7 月 16 日，审理程序不限。经初步导入案例并经过数据清洗，笔者一共
得到有效案例 6 个。根据图 2-6 和图 2-7，我国司法实践中认为除合同约定归属于开发者外，人
工智能生成内容著作权归属于使用者的案例有 5 份，并没有归属于开发者的案例。

图 2-6 目前司法判例中认定著作权主体的相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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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著作权属案件数量

综上，除合同明确规定权利归属于人工智能开发者外，笔者认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
可归属于对生成过程具有实质性控制并体现独创性表达的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即人工智
能使用者。不仅有助于解决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主体困境，平衡各方权益，而且更具可操作性，
是目前较为明智的选择。

4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侵权的保护路径构建

图 3-1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侵权责任认定路径

4.1 输入阶段：数据训练阶段的侵权风险规避

以训练人工智能为目的使用他人作品应认定为合理使用，不构成侵权。首先，合理使用可体
现在数据准备阶段，为提高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质量与效率，往往需要创建大量不同类型的数据
集，包括通用数据集和专门数据集：前者涵盖多元类型数据，兼具作品与非作品内容，其核心价
值体现在多维数据规模上；后者聚焦于特定专业领域的定向内容，核心价值在于内容质量而非数
量。其次，在建立通用数据集时，由于数据集的内容数量繁多冗杂，单独作品对整体模型构成的
贡献小，数据价值和模型价值重合度低，因而对著作权人的权利损害较小。再次，从人工智能产
业发展的角度考虑，向所有数据源著作权人获取授权并支付报酬，提高了人工智能开发的时间与
经济成本，影响开发者的积极性[40]。最后，从公共利益角度考虑，多元化数据供给能有效提升人
工智能模型的输出精度与可信度，其生成内容的多样性可加速文化产品迭代，既满足公众文化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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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又契合著作权制度激励文化创新的立法宗旨。因此，若复制他人作品创建通用数据集，则因
该作品在数据集总体中的微量性与低密度性[41]而不构成作品的侵权。

数据训练阶段对作品的使用仍然可能面临侵权风险，可基于利益平衡原则而引入法定许可规
范。在建立专门数据集时，作品收录本身构成复制行为；其次，数据集创建者定向选择、重新编
排各类作品，故可能兼具汇编属性；再次，在人工智能软件上市后，数据集中的作品可能会在有
线网络上广泛传播。因此，大规模整合行为可能触发复制权、汇编权及信息网络传播权三重侵权
风险。在“四画师起诉人工智能侵权案”[4]中，Trik 作为人工智能绘画软件，需要通过聚焦于绘
画领域作品的专门数据集进行模型训练，所有收集作品的高质量内容构成了该模型的核心价值来
源。由于专门数据集中的作品价值与模型的整体价值高度重合，在此情况下以“合理使用”来规
避责任不利于保护著作权人的财产权利。因此，基于利益平衡与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考量，
可以法定许可的方式规范开发者使用数据的行为，即仅支付报酬，无需作者授权许可，除非著作
权人声明保留。为提高效率，开发者可利用前沿技术，对作者声明保留著作权的作品进行智能识
别，以规避可能产生的侵权风险。

4.2 输出阶段：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责任主体认定

4.2.1 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构成“作品”的情形
只有明确权利归属和义务，才有利于保护著作权人的权利。当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构成“作品”

时，作者负有标识义务，即在作品上显著标注其使用了人工智能。对于使用作品的第三人，在不
符合法定许可使用和合理使用的情形下，应获得著作权人的授权许可才能使用该作品，否则应当
承担侵权责任。而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侵权主体具有多元性，在发生侵权情形时，由于参与的主
体较多，实务中难以确定侵权责任承担方的主体。民法中，侵权行为发生后，最紧要的就是弥补
被侵权人的损失。因而，在发生侵权却难以确定一个明确的责任主体时，可以将参与的相关责任
主体视为一个整体。如在 2017 年“庞理鹏诉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趣拿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个人信息泄露纠纷案”[42]中，法院无法区分庞理鹏的信息泄露由哪家公司导致，则最终认
定双方均需为此承担侵权责任。责任主体之间的责任分配可参照比例原则，将责任与经济利益绑
定，由各参与者承担比例，进而同步实现弥补损害和防范风险的双重目的[43]。

4.2.2 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不构成“作品”的情形

当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不构成“作品”，且与他人受保护的作品存在实质性相似，构成对他人
作品的侵权时，除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与用户对侵权责任作出明确约定外，如何认定责任
主体仍是难题。有学者指出，由于无法清晰判定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或用户的行为与侵权结果之
间的关系，传统的侵权检验标准难以适用[44]。以“上海新创华公司诉某 AI 科技公司案”[45]为例，
人工智能生成的案涉图片复制并保留了原告“迪迦奥特曼复合型”作品的独创性表达，构成对原
告作品的侵权。在通常情况下，人工智能在数据投喂和学习训练阶段已经接触和复制了作品，用
户通过输入指令、调整参数等，最终生成了案涉图片，其产生过程与用户输入指令、人工智能的
合成能力紧密相关，故难以认定用户与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在本案侵权过程中的责任大小。对此，
法院将判决的重心放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的注意义务上，这给解决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侵权的责
任主体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若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未能尽到注意义务，即知道或应当知道用户
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涉案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而未采取必要措施，应承担侵权责任。关于用户的
责任认定问题，有学者认为单个用户的生成可能对著作权人的影响不大，但大量个人使用产生的
“聚集效应”会导致著作权人的作品市场被替代即如果作品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渠道内大量聚集并
传播，用户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可能会因个人使用而被视为“合理使用”，这将导致著作权
人无法控制其作品在这个渠道内传播，其合法权益将会受到严重损害[46]。因此，在人工智能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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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用户不能因合理使用中的“个人使用”而随意被免责，应与未尽到注意义务的人工智能服务
提供者共同承担侵权责任。

5 结语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对知识产权法律秩序的构建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传统著作权相关法律

制度也被置于“技术－规范”张力最为尖锐的交汇点，未来，生成式人工智能著作权问题的解决，
需要多方共同努力，继续总结司法实践经验，不断完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

在立法层面上，应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生成式人工智能创作的作品的著作权归属、
权利内容、权利限制等问题，为司法实践提供明确指引。在司法层面上，应积极探索生成式人工
智能著作权纠纷的裁判规则，通过典型案例的审理逐步形成统一的司法标准，明晰司法实务的裁
判清单，更好实现类案同判。在技术层面上，应加强技术研发，推动区块链存证、可解释算法和
数字水印的协同应用，提供可追溯的电子证据，以降低权利归属和侵权事实证明成本，为著作权
归属认定提供技术支持。人工智能生成作品的著作权治理，不仅是法律命题，更是技术、产业与
制度深度融合的系统性议题。落点于法律的助力下，也要注重量化不同权属配置对创新激励与市
场效率的影响。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们能够找到平衡各方利益、促进技术发展和文化繁荣
的解决方案，实现文化与科技在更高维度上的良性互动与共同繁荣，共同构建文化强国与数字中
国的著作权法治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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